S L LR 1o P
110# B3 ZF % 263255
R -’é‘, 55233}%
FIMANIT A 2FE A EER
Z’;E BELLEEN i\t@ Z %%-Eﬂ;

2 S
\:'E 3_ e

B T
i S S

~ FaN 3z
BRI
g’%\g’»\\ I A

3
i 2 MHBEEALELE

RN f

PRI A R L

i L B
ERE LI
/Eak::
HH T
EN

oz A

;,%;/; fj;;Ej_/\ ‘3«5’3:{[&

O



S 1R T8 A

wo %

Bl (YRR KEHRE L)

B (TR R KL HE L)



B (TR R KRE T A)
LB (TR R0 2 R R )
2AF(THRBFE64 2K mn L)
FROPHRBEF 264 2K 373 1)
He Rt (TR 7 #6425 e ©)
A (TR E 64 2 g R 4 )

FEECTHRR TR LA 3 L)

|3 = A
R INTE A pR PR R
FAFFEARAYEFSFETE S AR ARIILELY 9P 3 5

;/m‘]ol Lo, ‘:J Aoy

WA B Bl L B B J‘z);}_)@jjﬁ;ﬂ WK A B R
03 457k 4 3 O0H OOR000K B+ 5 42024265+ 2 <
fa 214 49404 23002 B o PRIT HIH 32 o

st LE4d 3 O0FO0K000# 5 (5 #1780, 29T =+ 2

) ~504 5 (& A 1337.78F > 2= ) ~ 5056 5L (w F£47.58
Lot ) 509 5L (o 4202426 2 %) d o d A2 R4
CIPECI G RN - ! L
BEPHBEALBAERAERE 2 HR L dorgit- 9712 &
o

P
i
m



FFRR R SR A
722
2 N ARE I
SRR RS REA T ERR TR LN B R
RAFFF - F 0 2 bt AT AR 52550 ¥ 190 52
MEFP o B RPAEELER L ()RR 2
%iﬁ+#*%ﬁ‘f§££i‘%ﬂ*“fiﬁﬂraw R PR I
B (THAEF) ~%5 2~ TS -~ kEL
WER -G S A2 - HEF 234 1%
P‘ﬁﬁ%‘ﬁﬂﬁ‘#ﬂm\giﬁ IR S A
HRIEG S FRE SR ﬂ‘ﬁ R E2TA K G AT
¢ 3 OO0®FOOFH000 52 3 (74 % L4998 52 )
AA AR e (Z)F AR L 2RI PR PR
B dP 3R h s ABd & %G 2 s g ke
A2 ER > HEE WA A E CHET 244
l%&‘ﬁﬁw~ﬁﬂﬁ~ﬁ#w~§Wm‘ﬁ@&~ﬁ@
CHER A T R TR IR EE R
5043 553 5 (?ﬁxiBM%%i Bo) aA A E e (2)F R
ﬁ@ﬁm&ﬁwﬁ\ﬁ%“ L0 FORET R - R A
B kg 2 R FHER > RE A ARER - R
"f’}"éi‘k@ ‘ﬂ‘%—% ‘ﬂii?ﬁ"\ 3 44 ~‘:—$§;a \fgﬁy;‘
ﬁkfﬂi‘r RIS R HhF R E21 4 £ 5 L E R E505
%)w”f(1$}$&5%%%ﬁ-/>15”9 o (= )FRg
REZBENRAM| P2 R - PBE L7 P BRT A -
B A EES LB R EREL T AL
-%1;;, NED FZNET S NS SR NS =RF SANET NS EMNE T T
T ootRkER SR @ B FT TR T EIBAET
PE509 54 & (TR A A 509 5L ) B AR (1T
B AL 2 f ) o fRFIE G A FREFAFT S 22 0 A
For R E A TR EFZBRAHEL 7 - H
Wieh ~dLim 22 (L &9 idMmEZ) 42 (RAR¥

7%
£
) =
i

£mA



I

FLITE ~ %1192 125F ) 5 2 A R v g9 » =
d MR A RL RS S HRBEFE A SRR A Mt 4 8
BEEAREFDERF > RAHRY I B L %P &X
B Aois B R2 BP s (LABR%T %164 165F )
Rt PBRBLEDZ gt o 2R RAe i'JPP““*
A2 AATF O EHARRET B EF
SfEEE A F o FRALA A ML A FEAAH
BikiEL RBRFFHFD2ZAKRLH 1
de % pren Al 4 R R AT A
ﬁ&jm?AﬁAﬁ%@Sﬁ&
Rigab 0 %1681 1 % 17208 2 m iFdre 2 KZ w4 > 2w {F
BOKEPE S BT L ARL 2P o EA D TEEP KL
PFEE o NEFFFRE F1681F ~ 1700 ~ F 175~ W 2
R : 0 E AR N ERLa-OR SR ?\@«11114%12‘9 10p 7~
(AAFRE=%TIE ) » 4509 53 2 5 A d 2
MR B E  FEE  BEE B R (LARE
= %1132 1237 ) > G & 112897 256p £ T 8K A K
7 (RAfE = %367~368F ) o L/a Rz 22
LB N ARFRY L AT § KT NIE]
1721p £ %% (=2)F %11122049735 3 ¥ v & (L A
ZZ%8lE) + £ ¢ szj—?m Rz THRIEA SHRE
WARFEY RL 2 BFN 3 27 P HIILEL127 250
Jge A A F %311103489824%{5 EETH (LA s = 5245
1F) > #Biga ~ L Fd#e BB RLHR (LAmdz
%1352 139F ~ A% w %203F ) » &% & B8

Iy

FEFZRUPAGFRZ AR FR o AEFRZEFD
4%‘12ﬁ£¢w?o£ﬁ:ﬁﬂﬁ~%ﬁﬁ~%#$~



HRBE SHEDT ~HWieh ~ Lin 25 wHnBEE? &
Borrg 52499~ 504 ~ 5053 L2 215 ERF IV HEE

A LBEEFAE CHRS IR WA FFE
FARHEEEAGETL LEF C FAE RS R F
RW e AT ECEREPRG TR (AAREZ 527
T2295F ) > ZTEHEF ~HREZE ~HEL T ~HEA >
e 22 A2 REARR (LAKE = %331~359+41
BF ) v WARIP o PR & T RAF o DA HEHE T

ARLLEE ~FAE - HRB -HFR - SFF
Ry PR By PR KGRI 0 B 7Rk

[EINE ”‘#F]ﬂg o

AR FE kG =~ Tl REE R
EINES RS 20N S0 ﬂ‘\ﬂ’fﬁ SRR P 7537)3 :
e s T s AR T ey R T
Bosime o RR o BHRE g R BT B
B~ B BT B BB E H o AT P RER
P IH A ANEFRE 5 3860F L AT £ kR

+ 2 B

T A

b H - g REmD R )

B4 1%k R 5 &iE k3499~ 504 ~ 505 ~ 5093 5L =
(l/‘fé‘.yﬁg‘;ﬁ—‘{j,') g A kXt e dRr pog
PR AEZFE I AGEF AT 2 AR F 0 FRER
AR e f AN AR EREIN e aiogdED
B BFSRAR FREST ARG IV GRS s K
WA 0 AR EZHENY oA N E AR I R AR
PAAMGIER S o D kAR IR A RIDL YR
Bl S B GER MG e s B 20Fd LR <
B Pl * o ®tig D L5 <o H g
Zod - EHA R AL IS AR A EE poE o |
d i;ﬂ":?]‘!ﬁﬁ‘ﬁffﬁfﬂfé#‘ﬁ Lo a8 7 mHE be
R SR S R I L EEou

w®
St
mi



& WEFE S Farer (T o Far) M112#27 8P (112)
T F 51120204503 2 A B BARE E (THRE R
L) ’-"“ri\" » RN EFATII2E T 31P (112) ¢ 4 i
F 511207145 3 7oA LT A d A & f AR 3 (T fA
NETIRL ) HE G AT A ?stﬁﬁxﬁ%*i% b

%iﬁrigozﬁm (- )RRy~ pied « B ie2g
B LR ik B Ak sk Ewmwﬁa%%%,mﬁ%%

3
263L Foo ks G F84 49404 23002 3 o PEE MK R (e
(Z)RFEFRATMHFEF L7 75 RT b~ LB
FEF IR AL EEE AL TR
WRE R~ P~ & REE s R T s R
o r3FRE S BM= R R TR LEF  FAE
’f’}‘\%fiﬂ SRR R P S EE T ] %2499 5Lt B 8
ALEH e (Z)RZEHRA R R PR FE LY Rk
%?p~iﬁ<§\% PR REA I AL T
FE P RE CHRT HRRP PR e
7~ RER s B R F R ﬁiﬁ‘fﬁﬁ‘iﬁﬁ‘
HFR RS % e S FF 55 L5048 502

A A (2 )R2EHAH-PBE £ ° 7 KT

fos KRR E SR R i R R RkEA 23
EENRER & f?kﬁl" W~ HFHP - 7d T

FOLBEECFARE TR -HRE WA ST EFR
#”ﬁ,?ﬁiSOB/%*ifhELw/&go(l)&?%—ﬁﬁfi‘ﬁw?v
FOPFFE R PRRT R KA AE KR S PR
BREA I FL I EE P RD HRT P
B RAT R R RS E s B3 T B
WA BAEH  BAEsE B R EF A L5004 0 oA
ST

SRR U
(m )k A Bhpr bR AL pd LA EHhaE s Ld
Lia < BB FE W EF L o 2P ERET T T4251%



(=

(=

C
A oy o

ST R

\M“_ﬂﬁ\"‘\hﬂ\g

WAL R
%ﬂm,_ﬁ}; ﬁi%‘f’%? 1%;
R s B N

=R zérr

T~

1

- ¥

?;%(155;&39#?1 A
2,1 r"ﬂ»{l%’]‘éj o T2
P ory STy
s a5k o aﬁrawz:[‘mﬁ.‘:,@l,
LR ERTE
SRCE AT &
B EE

A@,@wiﬁa
f%’]‘%.pl? J

v

ﬁhﬁ°;

T H i+

It A B A fﬁ"f%' A
)i ¢ ﬁIfT?Iﬂ

WA L
i

JIGRIE S P RN O S

ﬁ&i

o

$N\R

2 iz i itJﬁrﬁiﬂlhw-z,7 ' E

A RS HERE

, g»pq

o

i3
Tl
<4

AN -F)ﬁ
5

=\

-

o

=1}
Q\\A‘
E;) 3

RN

-h_‘\
-

&
e )

A F oW SE

Be o

|

% &

[}

»>\_
=

=
=F'l>

-~

—e

(\.

2o A5

2% %
s I A

4_':!3

aWﬁnwﬁ
= %M R

=4

N L
3
ﬂ*“%ﬂ

@é@
lp’]‘ﬂlm/‘fﬂ’ﬁ

l%’hi r ok
AT FFI T2
O R AT o
Bt EFAFE L K3 4
ST B
R g B =
poELILg @

EE A2
2 3%

pi:}?f
= g3 H g

==
Flk}fr’ ’

o

A 0L

/1 27 7s
e ]‘? ‘L

IR =0

e a5
AN S|
RTINS

oy ~
1=

7N

5 C“M A

&
~ F
%?ﬁﬁcﬂw

‘*\/H)«Eu‘

o)+

T\
»
N
7

o

j:}‘( /“4 ) = t‘_y\

4
4

N

N\

B Oeh
F T S
0

Sg o
\
=

! N

?ILL

o
W

vy ;\\

ba St B B T S R o3 ®

A=

"

—\
2~

|

bal m

-~
M-

S

(ﬂ,
gﬁ‘,

. A e
e

o

— Y
T ~my
WS o -

A
2

(ﬂ.

R A

2

q‘l'
W W

W

e e B A e OF g e

Bl

\-
[
g‘ﬂr‘,
puts]
|
E

LR EE



G)ﬁﬁw~a%wﬁ%:3ii%ﬁiﬁiﬁkﬁﬁﬁ,
T A E A AP A2 H ﬁ'zwiﬁi%$$é 22
ST D ERR  FREEG AFRRE A ikakﬁwﬁﬁ
TF RigLF A= & ;ﬁ,éi\‘s]?\f‘v g g 1 Hep
FARizieE A 2 FUREXE 3F

(fﬂﬁ+ﬁ~ﬁ%ﬁ“+wﬂw~ﬁ?ﬁ‘ﬁWQme,&%%M
AigEwm oo FAEY FITMPRFIGCARTFIZEL B RE
VIPNES R Ry = 4' B3 A TATE b e sedR D
To o A L FTIRL 2 A £3p17 £ s Y I
E A AT R T o

(Z )3 F & ~5RZA ~ 2 40 Fue SN ER RS LA
SERERPIN TR RRER ) EFGY 0 RAe s R
h- BRI ERRE P ARG NER R F 2
% 15 PR °”§ﬂ'?“’%%%i’%$iﬁ*§“’ﬁ%ﬁ

id"’_t"ﬁ &’l"’%""[\/fﬁii lil;)* I«I(-‘L Bb%ilj'}, %‘;LKQ IJ ’
WAacRATR2Z I HRET AN AR HBREEFES
AT R AR IRk P REIFZEHTE

0% R - HEZFZFRF RATELSF T3
g i 5 1 S A e 2 RS A
RLHLF 2P EFE > 7 BPIMBZ B EE -

(Mg d=dupr: LA x5 2100297 TP L5 %5 5100240091
0Lyt NI RFPEAFALEL T FL 2
¢ 3 O0FOOE0008 5585 2 1 » A 7T MP A
PR MUMEFERSCLLE S » LI EFHMEEEZ
RABAFRERELABHZ AL  HR%RG =~ ~kEL 3
ENCEEE oV %

(LI BT ~ F B E TR -5 & 05 jic 55 F FHu
AHAFETHRLFFEFFFAEG R BMTRA] 5205525 2
Ko Bt T HERBE CFTL R ARG H Rz
A

i

(F)RBR LA FREad p IS mAERNT R ERE



i

N\

(=)= %'%r? %i“ R I RN S FNPE N I

4

|
e
\\t

FIQE\} 3‘,i‘.o
. d

P2 @ P A d o NEITH A AL
EWPES %823ﬁ;"1iﬁ L}i ﬂ’ﬂ‘v ’tbiﬁ#&i’ q
N TE AR I
2 °9%1*¢%n%&L
Flj R s SR G LIRS S ﬁﬂ ;
TR Afel - s R
ESER R SR IS I
Rt pebgy FIERERF 0 F
;N I}}E‘I;}‘rﬂ7 — IRL S
"“P A o 1R
B H s B A IE'TI%-"—”;? i
824715 % 178 ~ % 238 ~ %435 A~
LRt 284 bt A -

>~
-
Lﬂ

Yot
=
paL)
-
>

(ke = B 3
(“
)i

A
¥
\‘t
+ =t
kS
.
b
~
—h
- @
1%
g‘%‘
grq,
5.

FIs
i
P o

N

4
e
o

(“

. T
B .
& o
PR
|
~te

ﬂ}ﬂ‘/

N
T3

2
o
44)
—=
~

[o]
—\
<

|
:\-\-_ 1—3 W ( A\
b

)

c!-\

N

‘“
N
N

&

P 2 LA e
~
i

DR
sl
c(-\

&

)
™
S+
—=\

S+

Ak 75
=
o=k K o1

>~
-X_\

)
cN
DAL

=
cH
)
2
Ak
—b e
N
ko~ «m
&
T
cH
)
S
+
\9

£ & ¥
(‘ﬂ}
=
jpaa)
w3
ﬂ]’
(o]
4
laxs P
N T U
\4.‘\,,\ >~
N
Jam

>~
)
J
E:D
N
RX)
\ o (Q
‘__'ji
(H}
3
‘;Fér
- A
5
N
PN

3

ppas}

R

>

=

o

&
7)4‘&'32‘:1:&
e N
‘\1(\ \—\\J\

=

S P s

[ny

_T

>

¥
iy
J4:
=t
| 4~

\
—~

B pr ¥ 73971108107 1 F
S~ A0 F PR F B R 1102107 217
020436653 % 58 (L A% - %55F 1 B

9% 201 F ~ %?205 ~206F ) c mA A BZEA AR
LT 1 ESRS B s A d AR Dl BT AR
o ma,_i,ﬁwamﬁééﬁﬁﬂ d
= x;fﬁé%a RS SR S
I o AR A I S R (3

()]

pv By

7N —



A g At H Mok %:a ! ’f“g‘alf“w R AR

booo R 2 ot A PRI Y 0 R H A 2 MK A T

%ﬂgﬁ’jrﬁH%&A£g%;¢A§&g;§#1%
FE TSR A

$ 750 %2 5 4B

,w@(&s%ﬁwgaagjﬁfwom%,J,&;x%)

B Eb09 5Ll k2 Rk AR REHATII1E122 10p 5

< B AR SRR G B B B R

B BTG s BAed B AL B L BID AR MK R 3e

?@%ﬁﬂiﬁii%?ﬁ%%@é (R ABRE T 540
o

TFR) ~EHIBEEP > R RBSg & Bl - Bas
BN AL I;}—f]-&_,’?_! 2 MR A E R 2k £500% 82
L KE o p AT S T HF > F ke

"

JEHERF A R LT G R FRRE A LR

P e Fpr2 R P g AR R E 3T A A B2 Y

H o epr e KPR a ] Rk ARRL D ETL -
B2 T i R T BT RRA TR B R PR S
BErRFAESBAEE  ZREFEFEG L2510 #UR
oot kg Ao AFF8230EF 12 £ 824i% 519 - %
2EFIZA W TG P o X R G AR FlEG A2
FIE&EERENE > Fhi P2 - e maiFLs o &
IRR IS T 5 R SR I 4’#¢&%%ﬁ€
B o £F AMS AR 2 APASECT B0 A 0 L% A B AIDE
4@75%"&&\1#»};&,4_»’;7» g)@”ﬁ*&/,,\ﬁ g.tj; 2
i’ﬁiﬁﬁﬁ%iﬁﬁﬁﬁﬁé@o%é%&%?%ﬁ‘
#OI ~ OB LG P 0#%%%M4M#V%%”*
Al T i a2 ARMEME F A2 EP
R ] xzﬁﬁﬁ&ﬁﬂgﬁﬁAa$ﬁﬁﬁ’%iﬂé
d R RHL AT LW A R éi‘ﬁw‘iﬁﬁ
ARt (BB EmI3ER & F RITITHAAR 5



—

2%1—*—)@13:" (3SR Mo

[]
~

o = ﬂ} \\\X’

2N
o

3 ol
fais

= /w,

h

Ao\

S
> mT
L ~

PARS

B~

- R
%9}'-\/

L T

I s
D
~
|+

P
—mie
H Em\j. =i

>~

-

ﬁsmv
f+
=
%
R
bR OTE @
4
13\:&»
Sk
ﬁ\
1
W
2’
cd
|+

A

A

p

- f_.”l e -‘31-7]%1‘7& LA (- i 3
2 FEARRFBHREF (LA
» B AFRBFE) P 2 kA B Ie X
B R AR B AL B
IR TERTY SN LS <
B it B
| hed 335k B 4 X
”*?Uﬁﬁﬁ%@#in%,ﬁﬁm
ST Rp] o Raid Ks < FHFERE kA
A B AR Y REE B o BBL G 2
AR SR R %!42?? T T

1+ x%’}éJ BT H2 i A
1)ixd @ FRTES T 8 R B h113#2% 26p # 7 I F F %1130
040791854 7+ @ 5 £ 2 = /%P WhFFiEPF 2
* $% (2 %15) » B 95&?45B%# BEIEL
’H-?’TS’H;J-% B3F (%= EKIT) (@l]\]}{i'rg:]glg-ﬁ
ELE € 56042 607 ¢ RAZILE 2 BRETINA)
Zod 2 arp (218) (Ria<5) Y é?ﬁ&
(2 %15) (EF=Lmprgrr ) » dgmd
BB FEE O FERF BB RRR Y 2 A
OB Y RFIRTE YR oW H IR &éé‘f
HFQ?I15J#,:|L‘%‘ e HEigr 3
TR A GHERFN T EF (Limrde 5123
[ADERE WL N S TR SLI S

E: N EEI VE L
v #

>~ =

\a\-@w N
P =t
\4
=
Ny

W

-

A\

. & e\\} Zﬁ% & Ry N (v

‘::\.
N

¢
KON
(i
A

O o= =k 4)1-. %
Iy
N

: LW g

= 92 |y
% ©
5]
()

B Sy v e

—\\

tmg‘q‘ rbz\ #ﬂ‘**

L)

AN
3 4

“+
(1N
S
_H\
iy
s
\ —
&
=
?'m-
¥
A
3%

RN N

-
&

gL

E
W ‘FJ\m&Tuf,@_
“\

—

[bal ._,\.)'
;ﬂ 1N

B
(E:

A EE ARt o IR I R £ %p o Flx 2 15 l%
A ARIE AU B R 5 TR
8 BT Ll“c’“r’ﬁ Mo l%‘ﬁJ :}E,.E'T”ﬁﬁi}%-



B2 2#F 5 R RET 0 kB ER T
o AR ERPE o GEFFFEAHEDLFREERAS
2 ERHE > B ERETATYE S A TR 4p
S HFMEZAEE 0 AT ARFE L - A2

B X EREFATE (7B AR B PIRAF 2051
R AE) oADK e R R X2 E
GEEF AR SR BA G RS 2 F g
BB 32 A®RAL A RRE VLG RTP - Fpt > 2y
EREGHEHD I HFIF A THERZ BRI FEH

@iﬁmo
()&% 28100#92 15p £ % (2 )5 % 100016309455 5 £
7T "g‘_*‘z(EWQ@L\}‘““?)%EE%E’FQ&P\?%FE&A:L%}i#f
B2 %P B F R R 428 ~ 429 ~ 499 ~ 502 ~ 504 ~ 50
5509 ~510% 585 2 » AFREMIY)E]10" 21P £ 3
(=) F%09901783335 e R y¥2 % > TR LM F B
WAAR AR A RRI A REE 2 PR FARER
A EASGME o ANMPIUEEFER LI E AL
Boofas E o Y BT RMBEE B ER
PATR IR W BB RE FETEF (Rt - 539
1F) " EARAFagry NP LU LRE 4N EE
A A B oo PliRArIARF kL A ety
,Z‘si'499i*%* depa T o L3E W (TE) 110,916~
5540 T79,226~+ (79,226~x40% ) =110,916~ >
AT e T ~ ] ~ kEL04 5L e x T 3 02 5123,6
73~ [+ & 5% 1 88,338~ + (88, 3387~x40/) =123, 673
;b,;p,u*fv;%, )\] \,jga_5()54a4§{ ooy T o2 L]
59, 600~ [z+& ;% 114,000~ + (114, 000%x40V) =1
59,600~] ~ xE£509 5L+ & T3 22 556,640~
[+5 3% 040,457~ + (40, 457fu><40/o) =56, 640~ -
A TegET ~)] (AAmE- $55-T1-85~97F ) >
iﬁ«?&@uiﬁ$ﬁﬁﬁﬁﬁﬁii%@$%9%%

f=q

ﬂ
=+
I
m



&2 By o RGN L EUFL 0 BUUR T LL
4993 BE 4 B & T3 8 BB X 544,503~ ~ & £ 5048

5L

dpET S R EELad45, 7167~ ~ k25050 5Lt &

T o giEy 3
< E X542, 156~ (AtiEz ) > M3 FEZRLSE
B4R 8 2 g3 HY k5499504 ~ 5058 54

R

2R RAIRMNDLARE P RBABSL T2
REEGS R0 TERFLY F A FUTH B
TR EEE 5 B AR 32 RO AR 42- FAEET =

‘,\»Ij/{‘}"(v]{@ﬁpﬂ,LJ- h/\%a%@-f,\?f"’7liﬂé—é !
B 5 "%Jﬂfﬁf%gﬂa“%‘a”f}%ion’&ﬁatﬁxr‘gu%éggg@
2. 405 Hp b 47’» ﬁfgu—é’- %Jﬁzﬂ?

} £

1?*—“5 ol EER R RE

Y HC Ty ﬁpwbﬁ;t;},ij;{%"fﬁfq% 1-‘1’&3; -
S Y d

AHEREE G X 2273 B RRS

FEB oA A NETIFLARET LTI B

PRI R B E PR PR R L R T iE b M

AT 2 R o

AR A AERFL AR GUARALEEL P
3B A G SRR E20E S 25 TR RS 0
AEHELIP A2 N FEET L2 G P R

CASTRE R T R ST AR S
Bl FIt 2@ AR S F LI EE L4 > T

$+ma

]
541,520~ ~ 5 E509» 54 o & T2 o

IR

+r

b

(=

T,
=4

A



R 2 RN R A e R L2 R P
c15) b= dpRdE g R
3 - )
|

'rz"l%'}t/’z—‘i’_:‘i* ax?,l/‘l'ﬂlé;;fd‘;gﬂlf;#—»}g TN R S
=Y

%ZﬁifTﬁg&"hT%—éﬁ EP‘F /2‘/}}’]712:#%: A
QQQQ%%wWW’@’%ﬁﬂﬁ%»ii’éﬁﬁﬁﬁ‘

5
SPE) 0 RAARDF
T2 AR P E A M I o R R EE 2 H
FRARL S H I 2B AR R AR AT
Erfz 4y > B EA R G AR XA L ETIRE LG
P itk HRABIK G AFF AL mARBL
A Fo LS e Bt g A2 AT T2k s
FPAEFZARZE G B A T AT RN PR
R ERA g s FRAFEERY JL LM ik
g AL IR R BB LNFE KA LR
SRAE LA B S G ) A
B)i b #rat » R FERRL 2 FETINEPLEAFAFHH
PR R 20E R 24 TR, 2 BB AP B FE
5 3 B Ml s ) 5 300E % 198 2

2
iMéﬁ%’llﬁéﬁf%ﬁﬁ”%ﬁ%@%pﬂ%ﬁ
2ZAE A BE2 pd BHE T AN HRE

BPET TH W DR HAEA Y TR K G 2 et
PHZ EFHE > "RENTHE G AR TR

& |5
AR E S X SCE ”%%meﬁiiﬁ
(Frgit— ) » 185 kX 3 S B2 F 8 Ry 0 405
K T s FHdded v § 3 AT o

$+58



o ARFEF RSB GRS H B BT E R
PR R A BB R A ST K ZREMEINTT > &
B FAGHEE - AF R R0 LG
Vo ABAHURG L AT T AR 3R AT I
Feb o A RAARIFEENE G J5 0 RARE BT FlREE
T2 8228 Aaiasmnptd ddz @3- 3 230
o BREA ST > A gd AR EG WA 2GS R
B SR RIR R Y AL Blded 2 S AR
o

I ~AEERCFPR A GEBIER TS 22 Eip o 8
A2 BE AR T - - HmA) o H R

AR f M iRy AFHRIE F80EL] -

P o EN ] 115 = 2 ! 13 2

NEF AR FHEREZE O Tkw
= F EIT
= F ek

bR ABRR AR o

oA PRAF| A AL AEEE20p P AR Ik (%

AAR) 4ok TR EE 0 fe- HBURRF FHF o

i = X £ 115 # 2 ? 23 p
Ty MEE
M —

£° 3 OO0FOOEK0003 522 # £

3 4 Ay fuh 204 i 2x
01 o P 1/120
02 o 1/24
03 ¥oaou 1/24
04 | 4¢3 FefrkT A 1/24
05 | MBIz kis+8 | 599/1200
06 o4 2/120
07 1o 4 5/400

i
+
>k
m



(\ER)

08 ¥ & 1/24
09 o2 A 1/120
10 RN A 1/120
11 ER 2 57/2400
12 v R ® 57/2400
13 o A 1/48
14 L 1/48
15 ¥ % #F 1/30
16 o as 1/360
17 o ® 1/360
18 o i 1/360
19 =28 W 5/400
20 ¥ M = 190/4000
21 7R 1/48
22 o 1/48
23 L B F 2793/500000 | >t 2% 23 ¢ % B HGE B~ Rk
24 LSS 11191/0000000 | 5 ~ & ~ a2 ~ H w2
25 R 2793/500000 |~ TR AR b &2 (L
26 H o & 2793/500000 | © 1R AL A4
21 KL s 11191/0000000
28 s FF 50293/0000000
&3 1/1
Mt =
373 O0FOOH000: 5 4+ 2§ A uf AP mdk ¢
5L £ At Bt A # =4
01 R 1/120
02 Hx 1/24
03 o> ¥ 10/400
04 VA 1/24
05 | &° 7 sk h 1/24
06 | pAmE 4 dih+ 8 599/1200

#ttR




(\ER)

07 TR 2/120
08 R 1/24
09 w o A 1/120
10 34 1/120
1l a4 b 57/2400
12 oo 57/2400
13 G 1/48
14 o P 1/48
15 "R 1/30
16 o e 1/360
17 Heo= 3 1/360
18 o 1/360
19 § M = 190/4000
20 t+E 1/48
21 @ 1/48
22 3 & g 2793/500000 |33 ¢ % RAKE T - ik
23 3 % 111910000000 |5 ~ ték i ~ thA %
24 o 2193/500000 | 7 HE ARG oA & E
25 W ow % 2793/500000 Sfmw ALY
26  a i 11191/0000000
27 v i E 50293/0000000
&3 1/1
5=

193 OO0FOOFH000 BL4 3 £ 5 A f WA i

S5 L3 AL Mt 3N % =
01 % E B 1/120

02 I 1/24

03 ¥ B 1/24

04 | 4¢3 sThEKT A 1/24

05 PAEZE A LB F 629/1200

06 4 2/120

%+ N\E




(\ER)

07 W 1/24
08 ANEX 190/4000
09 = A 1/120
10 R A 1/120
11 ER S 7 57/2400
12 B OoR 7 57/2400
13 o3 A 1/48
14 o om 1/48
15 ¥ % A 1/24
16 * F F 1/24
17 LT 2793/500000 [t ¢ £ RAREF -
18 EANER 1119170000000 |13k ~ Hhek & ~ 1k
19 Hopo s 2793/500000 | TTEET kAR
- i~ e 22 (f &
20 H o= & 2793/500000 |y 5 5y, P
21 % oA ik 1119170000000 | 5 .
22 s FF 50293/0000000
&3t 1/1
it & ow
£ 7 3 O0FOOE0005 52 b+ £ 5 A AP imik !
B £4 A4t et 30A % T
01 % i B 1/120
02 H o+ 1/24
03 R 4 10/400
04 ¥ B o 1/24
05 0% RART R 1/24
06 i S 2/120
07 ¥ o8 = 17393/98800
08 | BAME A &5 & 356/1200
09 VA 1/24
10 % i A 1/120
11 34 A 1/120

F+HLR




(\ER)

12 R S 2 57/2400
13 A 57/2400
14 o AT 1/48
15 I 1/48
16 ¥ % A 1/30
17 o o1e 1/360
18 o 3 1/360
19 o 1/360
20 B R O 300/4940 |*+111#127 10p 7= » B ¥
W REd - REE R
MpEEAA G H 2K o
21 B3 T 300/4940
22 ®FE 1/48
23 T E 1/48
&3 1/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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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632號
原      告  張建彥  
訴訟代理人  許博堯律師
複  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胡玉龍  


            高子涵  
被      告  林大棟  


            楊高榮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法定代理人  蔣偉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瑛  
            徐詣璇  
            徐子涵  
被      告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法定代理人  吳清邁  
訴訟代理人  蔡宜宏律師
被      告  張有成  
            王建德  
            楊武連  


            林謙信  
            張建叁  
            王秀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元錦  
被      告  汪素勤  




            楊麗玲  
            林瑞哲  


            林瑞明  
            楊晏清  


            林炫廷  
            林炫亨  
            林炫佑  
            許惠英  


            曾鴻三  
訴訟代理人  楊惠玫  
被      告  林青蓉  


            林守博  


            何文章  
            楊珊珊  
            廖林美悧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楊欣龍  
            唐子平  
            唐邱瑞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其（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以庭（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吳儼容(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李海燕(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冠儀(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家綺(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施雨薇(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翁孟華(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盈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780.29平方公尺）、504地號（面積1337.78平方公尺）、505地號（面積47.58平方公尺）、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土地，由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單獨取得。
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應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如附件一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一)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財團法人東海大學（下稱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7人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二)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6人共有坐落同段50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等21人共有坐落同段50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張有成、曾鴻三、東海大學、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唐國彬、唐子平、林青蓉、林守博等23人共有同段50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以下省略被告之稱謂）。嗣因共有人林美智於起訴前已死亡，而撤回對林美智之起訴，並追加林美智之繼承人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為村岡美奈）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17頁、第119至125頁）；及唐國彬於訴訟繫屬中死亡由繼承人承受訴訟、林潤蘭等人移轉應有部分後由繼受人吳儼容等人承當訴訟等情，原告於訴訟中數次變更聲明，最終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五第164、165頁）。核原告上開變更聲明及追加被告，均係本於請求分割上開土地所生之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唐國彬於本院訴訟繫屬後民國111年12月10日死亡（見本院卷三第71頁），系爭50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其繼承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繼承（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3頁），經本院於112年9月25日裁定繼承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67、368頁）。又東海大學原法定代理人為王茂駿，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吳清邁，有教育部111年11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11220497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81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原法定代理人為楊振昇，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蔣偉民，有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5日府授人力字第11103489824號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451頁），蔣偉民、吳清邁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9頁、本院卷四第20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於訴訟繫屬中將其所有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已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7至295頁），並經林潤蘭、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林謙志及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三第331、359、415頁），依前揭說明，核無不合，亦應准許。至於林謙信並未同意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承當訴訟之聲請，上開准予承當訴訟部分，自不包含林謙信，併此指明。　　
四、林大棟、楊高榮、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謙信、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何文章、楊珊珊、廖林美悧、楊欣龍、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系爭499、504、505、509地號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兩造間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爰依法訴請分割。又系爭土地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四面均無連接公路，其上為雜木林，若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將過於細分，不利於土地盡其效用，而東海大學為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比例最多者，且該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均為文教區，東海大學復係學校，將系爭土地分割後全部歸由東海大學取得，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用途，並利於東海大學與其相鄰之土地一併利用，故建議系爭土地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東海大學不願單獨分得系爭土地，則請求變價分割。而補償金額應依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正心事務所）以112年2月8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204號函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所載，至於正心事務所以112年7月31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714號函所附補充鑑定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補充鑑定報告）對共有人非常不利，亦不符合實際交易價格，不足採信等語。並聲明：(一)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系爭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共有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五)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共有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
二、被告抗辯：
(一)東海大學抗辯：同意系爭土地均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依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及解釋理由書意旨，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及通盤檢討結果就土地指定其用途者，係依法規辦理，自有其法令依據。而補充鑑定報告係基於教育部函文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所示，系爭土地僅供東海大學使用，並參考歷年於同一範圍內之買賣交易實價，均為共有人間之交易，與本件補充鑑定價格種類相同，故以該範圍之成交實例作為價格推演基礎，進行四大因素調整修正，據以求得勘估標的合理之價格，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限定價格」，即指勘估標的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所形成之價值進行鑑估，足徵本件勘估標的係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並未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限定價格，且系爭土地位在文教15區域範圍，在不動產市場機制下形成之限定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亦符合市場合理客觀認知，故應依補充鑑定報告以「限定價格」認定之找補金額補償其他共有人。又依估價報告之鑑估會勘紀錄表所載：雙方對於估價條件，若有其他主張，請向法院函詢並轉知鑑定單位等語，可知兩造就估價條件仍保留爭執空間，自難認有何合意以「正常價格」就系爭土地進行估價之情，況當事人之意見亦僅供鑑定單位參考，無拘束專業鑑定單位之效力。至於東海大學購買其他共有人持分後，連同本身已有之持分而取得全部系爭土地，其整筆土地之價格為何，實與其他共有人持分應受補償金額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林謙信、許惠英、王秀冷、楊高榮、楊武連、楊晏清、楊珊珊、楊欣龍抗辯：系爭土地目前既作為東海大學之校地使用，故渠等同意由東海大學單獨取得，再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但金錢補償之金額須由法院囑託不動產鑑價公司予以鑑定，作為金錢補償之依據等語。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抗辯：同意原告之請求，對於分割方案及鑑價報告沒有意見，教育局並未在系爭土地上設置地上物等語。
(四)何文章抗辯：同意賣掉分錢，但要照市價等語。　
(五)楊麗玲、汪素勤抗辯：系爭土地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有圖利財團剝奪人民財產之嫌，並以此為購地價格之框架，有違公平正義原則。若非共有人請求變價分割，東海大學依然無作為，致使共有人每年需繳納地價稅又無法使用土地，其餘同林炫廷等人之抗辯等語　　　　　
(六)林大棟、林瑞哲、林瑞明、林守博、林青蓉抗辯：徵收條例未修法前，家族中有3位親戚因經濟因素與東海大學協商，以公告現值加4成出售土地持分，現徵收條例已改採市價徵收，補充鑑定報告之補償金額極不合理，餘同林炫廷、楊麗玲等人所述等語。
(七)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抗辯：對於鑑價原則經地主與東海大學協議同意以「一般價格原則」進行估價，然如今竟從原本一般價格變為限定價格，且是賤價之限定價格，實讓人無法信服。且臺中市都市計畫變更，使除東海大學外，其餘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受到不當之限制，增加原本所無之負擔，顯然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該估價報告亦未考量西屯區之土地翻漲，且文教區土地之容積率為250％，遠高於一般住宅區之容積率，復未考量東海大學「取得整筆土地後」之利用價值，竟以低於公告地價之價格為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找補金額，有圖利財團之虞等語。
(八)曾鴻三抗辯：東海大學以100年9月7日東海總字第1002400910號函請教育部，提出擬購買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8筆土地，而教育部明確函覆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分期進行採購案等語，然東海大學罔顧主管機關之原意，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九)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抗辯：補充鑑定報告容有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之虞，應有另外送其他單位鑑定之必要，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十)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共有人除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定。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四所示，各共有人間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致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皆坐落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為文教區（文教15）乙節，均為到庭之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15日中興地所二字第1100010594號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21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4366號函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55頁至第115頁、第199至201頁、第205、206頁），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再衡諸部分被告未曾到庭或具狀對於本件分割方法表示意見，堪認兩造無法達成分割系爭土地之協議，依前開規定，原告基於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地位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509地號土地之原共有人唐國彬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惟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未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07頁）。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就其等之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之系爭50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自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再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4項、第5項、第6條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經查：
　⒈系爭土地上現為空地，其上僅有雜草樹木，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並無分管使用之情，業經本院現場勘驗無誤（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45頁），是本院斟酌上情，及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應有部分低微，若以原物分割，將使系爭土地遭細分，有損系爭土地之完整性，甚或形成畸零地，使用效益不大，日後縱予變賣亦難爭取較佳售價，對該受分得人或社會而言，均難謂有益；暨到庭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分歸東海大學單獨取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各共有人等情，併斟酌兩造之利益及公平之原則，足認由東海大學單得取得系爭土地，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應屬妥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⒉本件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進行估鑑之金額為補償：
　　⑴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2月26日中市都計字第1130040791號表示：系爭土地位屬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文教區(文教15)，係於95年2月15日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決議辦理再公展確定部分）案」由文大用地（文大8）（東海大學）變更為文教區（文教15）（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其變更理由：為促進都市計畫管理，計畫區内供私立大專院校使用之文大用地，均變更為文教區並指定其用途。前開主要計畫書已載明「文教15」指定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爰應由該校取得教育部同意後始得開發利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23頁），是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堪以認定。
　　⑵本件經本院囑託正心事務所鑑定補償金額，第1次之估價報告及其後之補充鑑定報告，分別以「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之要件進行評估。所謂「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所謂「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1款、第2款參照），而正常價格與限定價格，並非在估價方法上有所不同，此觀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所定各項估價方法未區分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即明。準此，正常價格應係對於不特定第三人皆屬合理之價格即市場行情，合先指明。
　　⑶依教育部100年9月15日臺高(四)字第1000163094號函表示：貴校（即東海大學）擬購置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臺中市西屯區國安段428、429、499、502、504、505、509、510等地號8筆土地，本部業以99年10月21日臺高（四）字第0990178333號函同意辦理在案，並同意以不高於所報價格為原則分別購置；至上開土地因產權複雜，須分年分別購置，本部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惟分年分別購置將增加學校財務負擔，應請注意學校財務狀況，避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1頁），是東海大學前經教育部同意以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系爭土地。則依起訴時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新臺幣（下同）110,916元【計算式：79,226元＋（79,226元×40％）＝110,91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23,673元【計算式：88,338元＋（88,338元×40％）＝123,67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59,600元【計算式：114,000元＋（114,000元×40％）＝159,60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56,640元【計算式：40,457元＋（40,457元×40％）＝56,64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本院卷一第55、71、85、97頁），東海大學原應以上開金額作為計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買賣價金之依據。然審酌補充鑑定報告，依限定價格評定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4,503元、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5,715元、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1,52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2,756元（見附件二），均低於上開依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之金額，其中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之限定價格甚至遠低於公告現值。再按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40為限；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都市計畫法第48條、第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經都市計畫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最高得加成百分之40補償之，或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又衡諸常情，土地市價應較公告現值加計4成為高。基上，補充鑑定報告認定系爭土地之限定價格顯然過低，亦不符合上開都市計畫法及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地價補償之規定。
　　⑷再者，補充鑑定報告以本件係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規定中，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之限定條件所形成之價值，且系爭土地受僅供東海大學使用限制條件下，現況均位於東海大學校區範圍，因此於不動產交易市場上流動性差等語為由，以「限定價格」之條件提出估鑑價格。惟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編為文教區（文教15），已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苟因上開原因即低估土地補償價值，不啻令東海大學雙重得利，既可使用系爭土地，又可以低價補償土地共有人；且都市計畫乃政府機關所擬定，雖有法源依據，人民亦得於計畫擬定後公開展覽期間內，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1項參照），然人民提出者究為意見，主管機關未必採納，換言之，都市計畫對於土地之利用，仍難免無法獲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甚至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都市計畫最終決定無置喙之餘地，若因此逕命共有人須受補充鑑定報告限定價格之桎梏，對於其餘土地共有人實有失公允。況本件係東海大學與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間之補償，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自不存在因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後，買受人因無法使用系爭土地，進而造成系爭土地買賣價格低落之情事。從而，補充鑑定報告所認之限定價格，顯已無法反映系爭土地之價值。
　　⑸承上所述，補充鑑定報告之鑑定方式縱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之要件，基於上開因素，仍為本院所不採。又經審酌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進行徵收，東海大學應以系爭土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土地所有人，或應依都市計畫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以系爭土地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尚得加成百分之40為補償，及不動產估價所謂正常價格是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合理之自由市場上可能形成之市場價格，應較貼近「市價」，且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之條件所估鑑之金額為補償，亦較合於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綜合上情，系爭土地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所估鑑之金額（即附件一），作為系爭土地分割之補償計算依據，始為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兩造之任何一方全部負擔，均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楊雅婷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念慈
附表一：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王 建 德

		5/40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晏 清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許 惠 英

		5/400

		




		20

		曾 鴻 三

		190/4000

		




		21

		林 青 蓉

		1/48

		




		22

		林 守 博

		1/48

		




		23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4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5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6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7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8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二：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7

		張 有 成

		2/12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珊 珊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曾 鴻 三

		190/4000

		




		20

		林 青 蓉

		1/48

		




		21

		林 守 博

		1/48

		




		22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3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4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5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6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7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三：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62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楊 武 連

		1/24

		




		08

		廖林美悧

		190/4000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欣 龍

		1/24

		




		16

		林 青 蓉

		1/24

		




		17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18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19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0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1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2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四：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曾 鴻 三

		17393/98800

		




		08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356/1200

		




		09

		楊 武 連

		1/24

		




		10

		張 建 叁

		1/120

		




		11

		王 秀 冷

		1/120

		




		12

		汪 素 勤

		57/2400

		




		13

		楊 麗 玲

		57/2400

		




		14

		林 瑞 哲

		1/48

		




		15

		林 瑞 明

		1/48

		




		16

		楊 欣 龍

		1/30

		




		17

		林 炫 廷

		1/360

		




		18

		林 炫 亨

		1/360

		




		19

		林 炫 佑

		1/360

		




		20

		唐 國 彬

		300/4940

		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



		21

		唐 子 平

		300/4940

		




		22

		林 青 蓉

		1/48

		




		23

		林 守 博

		1/48

		




		合計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632號

原      告  張建彥  

訴訟代理人  許博堯律師

複  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胡玉龍  



            高子涵  

被      告  林大棟  



            楊高榮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法定代理人  蔣偉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瑛  

            徐詣璇  

            徐子涵  

被      告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法定代理人  吳清邁  

訴訟代理人  蔡宜宏律師

被      告  張有成  

            王建德  

            楊武連  



            林謙信  

            張建叁  

            王秀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元錦  

被      告  汪素勤  





            楊麗玲  

            林瑞哲  



            林瑞明  

            楊晏清  



            林炫廷  

            林炫亨  

            林炫佑  

            許惠英  



            曾鴻三  

訴訟代理人  楊惠玫  

被      告  林青蓉  



            林守博  



            何文章  

            楊珊珊  

            廖林美悧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楊欣龍  

            唐子平  

            唐邱瑞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其（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以庭（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吳儼容(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李海燕(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冠儀(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家綺(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施雨薇(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翁孟華(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盈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

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

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780.29平方公尺）

、504地號（面積1337.78平方公尺）、505地號（面積47.58平方

公尺）、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土地，由被告財團法

人東海大學單獨取得。

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應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如附件一所示之金

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一)請求就原告及

    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財團法人東海大

    學（下稱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

    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

    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

    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7人共有坐落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

    分割。(二)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林

    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

    、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

    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6人共有坐落同段504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請求就原

    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

    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

    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

    、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等21人共有坐落同段505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請求就原告及

    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張有成

    、曾鴻三、東海大學、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

    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

    佑、唐國彬、唐子平、林青蓉、林守博等23人共有同段509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以下省略被

    告之稱謂）。嗣因共有人林美智於起訴前已死亡，而撤回對

    林美智之起訴，並追加林美智之繼承人村岡正巳、村岡祐介

    、山田美奈（更名前為村岡美奈）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1

    7頁、第119至125頁）；及唐國彬於訴訟繫屬中死亡由繼承

    人承受訴訟、林潤蘭等人移轉應有部分後由繼受人吳儼容等

    人承當訴訟等情，原告於訴訟中數次變更聲明，最終聲明如

    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五第164、165頁）。核原告上

    開變更聲明及追加被告，均係本於請求分割上開土地所生之

    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

    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

    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

    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

    文。查：唐國彬於本院訴訟繫屬後民國111年12月10日死亡

    （見本院卷三第71頁），系爭50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其

    繼承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繼承（見本院卷

    三第113至123頁），經本院於112年9月25日裁定繼承人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67、368頁）。又東海大學原法定代理

    人為王茂駿，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吳清邁，有教育部111年1

    1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11220497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三第81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原法定代理人為楊振昇，

    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蔣偉民，有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5日

    府授人力字第11103489824號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45

    1頁），蔣偉民、吳清邁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

    第135至139頁、本院卷四第20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

三、再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

    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

    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

    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

    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

    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於訴訟繫屬中將

    其所有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

    記予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

    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

    儀、施雨薇、翁孟華已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

    7至295頁），並經林潤蘭、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

    山田美奈、林謙志及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三第331、359、41

    5頁），依前揭說明，核無不合，亦應准許。至於林謙信並

    未同意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

    承當訴訟之聲請，上開准予承當訴訟部分，自不包含林謙信

    ，併此指明。　　

四、林大棟、楊高榮、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謙

    信、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

    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

    博、何文章、楊珊珊、廖林美悧、楊欣龍、唐子平、唐邱瑞

    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

    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系爭499、504、505、509地號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兩造間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爰依法訴請分割。又系爭土地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四面均無連接公路，其上為雜木林，若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將過於細分，不利於土地盡其效用，而東海大學為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比例最多者，且該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均為文教區，東海大學復係學校，將系爭土地分割後全部歸由東海大學取得，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用途，並利於東海大學與其相鄰之土地一併利用，故建議系爭土地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東海大學不願單獨分得系爭土地，則請求變價分割。而補償金額應依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正心事務所）以112年2月8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204號函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所載，至於正心事務所以112年7月31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714號函所附補充鑑定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補充鑑定報告）對共有人非常不利，亦不符合實際交易價格，不足採信等語。並聲明：(一)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系爭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共有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五)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共有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

二、被告抗辯：

(一)東海大學抗辯：同意系爭土地均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依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及解釋理由書意旨，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及通盤檢討結果就土地指定其用途者，係依法規辦理，自有其法令依據。而補充鑑定報告係基於教育部函文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所示，系爭土地僅供東海大學使用，並參考歷年於同一範圍內之買賣交易實價，均為共有人間之交易，與本件補充鑑定價格種類相同，故以該範圍之成交實例作為價格推演基礎，進行四大因素調整修正，據以求得勘估標的合理之價格，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限定價格」，即指勘估標的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所形成之價值進行鑑估，足徵本件勘估標的係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並未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限定價格，且系爭土地位在文教15區域範圍，在不動產市場機制下形成之限定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亦符合市場合理客觀認知，故應依補充鑑定報告以「限定價格」認定之找補金額補償其他共有人。又依估價報告之鑑估會勘紀錄表所載：雙方對於估價條件，若有其他主張，請向法院函詢並轉知鑑定單位等語，可知兩造就估價條件仍保留爭執空間，自難認有何合意以「正常價格」就系爭土地進行估價之情，況當事人之意見亦僅供鑑定單位參考，無拘束專業鑑定單位之效力。至於東海大學購買其他共有人持分後，連同本身已有之持分而取得全部系爭土地，其整筆土地之價格為何，實與其他共有人持分應受補償金額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林謙信、許惠英、王秀冷、楊高

    榮、楊武連、楊晏清、楊珊珊、楊欣龍抗辯：系爭土地目前

    既作為東海大學之校地使用，故渠等同意由東海大學單獨取

    得，再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但金錢補償之金額須由法院

    囑託不動產鑑價公司予以鑑定，作為金錢補償之依據等語。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抗辯：同意原告之請求，對於分割方案及

    鑑價報告沒有意見，教育局並未在系爭土地上設置地上物等

    語。

(四)何文章抗辯：同意賣掉分錢，但要照市價等語。　

(五)楊麗玲、汪素勤抗辯：系爭土地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有圖

    利財團剝奪人民財產之嫌，並以此為購地價格之框架，有違

    公平正義原則。若非共有人請求變價分割，東海大學依然無

    作為，致使共有人每年需繳納地價稅又無法使用土地，其餘

    同林炫廷等人之抗辯等語　　　　　

(六)林大棟、林瑞哲、林瑞明、林守博、林青蓉抗辯：徵收條例

    未修法前，家族中有3位親戚因經濟因素與東海大學協商，

    以公告現值加4成出售土地持分，現徵收條例已改採市價徵

    收，補充鑑定報告之補償金額極不合理，餘同林炫廷、楊麗

    玲等人所述等語。

(七)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抗辯：對於鑑價原則經地主與東海大學協議同意以「一般價格原則」進行估價，然如今竟從原本一般價格變為限定價格，且是賤價之限定價格，實讓人無法信服。且臺中市都市計畫變更，使除東海大學外，其餘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受到不當之限制，增加原本所無之負擔，顯然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該估價報告亦未考量西屯區之土地翻漲，且文教區土地之容積率為250％，遠高於一般住宅區之容積率，復未考量東海大學「取得整筆土地後」之利用價值，竟以低於公告地價之價格為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找補金額，有圖利財團之虞等語。

(八)曾鴻三抗辯：東海大學以100年9月7日東海總字第100240091

    0號函請教育部，提出擬購買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8筆土地，而教育部明確函覆同意

    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分期進行採購案等語，然東

    海大學罔顧主管機關之原意，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

    之抗辯等語。　

(九)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抗辯：補充鑑定報告容有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之虞，應有另外送其他單位鑑定之必要，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十)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

    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共有人除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

    期限者外，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消

    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

    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

    ，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

    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

    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

    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

    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

    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

    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

    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

    定有明定。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

    四所示，各共有人間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

    目的致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皆坐落於都市計畫範圍

    內，使用分區為文教區（文教15）乙節，均為到庭之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中市政府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臺中市中興

    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15日中興地所二字第1100010594號函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21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

    04366號函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55頁至第115頁、第199

    至201頁、第205、206頁），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

    不能分割之約定，再衡諸部分被告未曾到庭或具狀對於本件

    分割方法表示意見，堪認兩造無法達成分割系爭土地之協議

    ，依前開規定，原告基於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地位提起本件訴

    訟，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

    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

    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

    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

    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

    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

    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系爭509地號土地之原共有人唐國彬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

    ，其全體繼承人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惟

    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未辦理繼承登記，有

    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07

    頁）。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

    、唐以庭就其等之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之系爭509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自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三)再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

    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

    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

    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

    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

    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

    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

    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

    ，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4項、第

    5項、第6條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

    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

    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

    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

    照）。故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

    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

    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經查：

　⒈系爭土地上現為空地，其上僅有雜草樹木，位於東海大學校

    園內，並無分管使用之情，業經本院現場勘驗無誤（見本院

    卷二第329至345頁），是本院斟酌上情，及系爭土地部分共

    有人應有部分低微，若以原物分割，將使系爭土地遭細分，

    有損系爭土地之完整性，甚或形成畸零地，使用效益不大，

    日後縱予變賣亦難爭取較佳售價，對該受分得人或社會而言

    ，均難謂有益；暨到庭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分歸東海大學單

    獨取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各共有人等情，併斟酌兩

    造之利益及公平之原則，足認由東海大學單得取得系爭土地

    ，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應屬妥當之分

    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⒉本件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進行估鑑之金額為補償：

　　⑴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2月26日中市都計字第11300

      40791號表示：系爭土地位屬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

      文教區(文教15)，係於95年2月15日發布實施「變更臺中

      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決議辦理再公展確定部分）

      案」由文大用地（文大8）（東海大學）變更為文教區（

      文教15）（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其變更理由：為促進

      都市計畫管理，計畫區内供私立大專院校使用之文大用地

      ，均變更為文教區並指定其用途。前開主要計畫書已載明

      「文教15」指定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爰應由該校取得教

      育部同意後始得開發利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23頁），

      是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堪以認定。

　　⑵本件經本院囑託正心事務所鑑定補償金額，第1次之估價報

      告及其後之補充鑑定報告，分別以「正常價格」及「限定

      價格」之要件進行評估。所謂「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

      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

      ，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

      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所謂「限定價格」指具

      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

      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1款、

      第2款參照），而正常價格與限定價格，並非在估價方法

      上有所不同，此觀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所定各項估

      價方法未區分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即明。準此，正常價格

      應係對於不特定第三人皆屬合理之價格即市場行情，合先

      指明。

　　⑶依教育部100年9月15日臺高(四)字第1000163094號函表示

      ：貴校（即東海大學）擬購置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

      之臺中市西屯區國安段428、429、499、502、504、505、

      509、510等地號8筆土地，本部業以99年10月21日臺高（

      四）字第0990178333號函同意辦理在案，並同意以不高於

      所報價格為原則分別購置；至上開土地因產權複雜，須分

      年分別購置，本部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

      ，惟分年分別購置將增加學校財務負擔，應請注意學校財

      務狀況，避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1

      頁），是東海大學前經教育部同意以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

      系爭土地。則依起訴時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

      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新臺幣（下同）110,916元

      【計算式：79,226元＋（79,226元×40％）＝110,916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23,673

      元【計算式：88,338元＋（88,338元×40％）＝123,673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59,6

      00元【計算式：114,000元＋（114,000元×40％）＝159,600

      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56,640元【計算式

      ：40,457元＋（40,457元×40％）＝56,640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見本院卷一第55、71、85、97頁），東海大學原應

      以上開金額作為計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買賣價金之依據。

      然審酌補充鑑定報告，依限定價格評定系爭499地號土地

      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4,503元、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

      公尺價值約為45,715元、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

      值約為41,52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

      2,756元（見附件二），均低於上開依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

      算之金額，其中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之限定價格

      甚至遠低於公告現值。再按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

      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

      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依本

      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

      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

      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40為限；

      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都市計畫法第

      48條、第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徵收之土地，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

      償其地價，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經都

      市計畫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

      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

      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最高得

      加成百分之40補償之，或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又衡諸常情，土地市價應較公告現值加計4成為高。基

      上，補充鑑定報告認定系爭土地之限定價格顯然過低，亦

      不符合上開都市計畫法及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地價補償之規

      定。

　　⑷再者，補充鑑定報告以本件係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符合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規定中，以不動

      產合併為目的之限定條件所形成之價值，且系爭土地受僅

      供東海大學使用限制條件下，現況均位於東海大學校區範

      圍，因此於不動產交易市場上流動性差等語為由，以「限

      定價格」之條件提出估鑑價格。惟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編

      為文教區（文教15），已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苟因上開

      原因即低估土地補償價值，不啻令東海大學雙重得利，既

      可使用系爭土地，又可以低價補償土地共有人；且都市計

      畫乃政府機關所擬定，雖有法源依據，人民亦得於計畫擬

      定後公開展覽期間內，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

      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1項

      參照），然人民提出者究為意見，主管機關未必採納，換

      言之，都市計畫對於土地之利用，仍難免無法獲得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甚至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都市計畫最終決定無

      置喙之餘地，若因此逕命共有人須受補充鑑定報告限定價

      格之桎梏，對於其餘土地共有人實有失公允。況本件係東

      海大學與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間之補償，並非系爭土地共

      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自不存在因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

      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後，買受人因無法使用系爭土地，進

      而造成系爭土地買賣價格低落之情事。從而，補充鑑定報

      告所認之限定價格，顯已無法反映系爭土地之價值。

　　⑸承上所述，補充鑑定報告之鑑定方式縱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之要件，基於上開因素，仍為本院所不採。又經審酌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進行徵收，東海大學應以系爭土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土地所有人，或應依都市計畫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以系爭土地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尚得加成百分之40為補償，及不動產估價所謂正常價格是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合理之自由市場上可能形成之市場價格，應較貼近「市價」，且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之條件所估鑑之金額為補償，亦較合於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綜合上情，系爭土地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所估鑑之金額（即附件一），作為系爭土地分割之補償計算依據，始為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

    。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

    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

    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兩造之任何一方全部負擔

    ，均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

    公允，爰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楊雅婷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念慈

附表一：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王 建 德 5/40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晏 清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許 惠 英 5/400  20 曾 鴻 三 190/4000  21 林 青 蓉 1/48  22 林 守 博 1/48  23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4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5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6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7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8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二：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7 張 有 成 2/12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珊 珊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曾 鴻 三 190/4000  20 林 青 蓉 1/48  21 林 守 博 1/48  22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3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4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5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6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7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三：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62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楊 武 連 1/24  08 廖林美悧 190/4000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欣 龍 1/24  16 林 青 蓉 1/24  17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18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19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0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1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2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四：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曾 鴻 三 17393/98800  08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356/1200  09 楊 武 連 1/24  10 張 建 叁 1/120  11 王 秀 冷 1/120  12 汪 素 勤 57/2400  13 楊 麗 玲 57/2400  14 林 瑞 哲 1/48  15 林 瑞 明 1/48  16 楊 欣 龍 1/30  17 林 炫 廷 1/360  18 林 炫 亨 1/360  19 林 炫 佑 1/360  20 唐 國 彬 300/4940 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 21 唐 子 平 300/4940  22 林 青 蓉 1/48  23 林 守 博 1/48  合計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632號
原      告  張建彥  
訴訟代理人  許博堯律師
複  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胡玉龍  


            高子涵  
被      告  林大棟  


            楊高榮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法定代理人  蔣偉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瑛  
            徐詣璇  
            徐子涵  
被      告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法定代理人  吳清邁  
訴訟代理人  蔡宜宏律師
被      告  張有成  
            王建德  
            楊武連  


            林謙信  
            張建叁  
            王秀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元錦  
被      告  汪素勤  




            楊麗玲  
            林瑞哲  


            林瑞明  
            楊晏清  


            林炫廷  
            林炫亨  
            林炫佑  
            許惠英  


            曾鴻三  
訴訟代理人  楊惠玫  
被      告  林青蓉  


            林守博  


            何文章  
            楊珊珊  
            廖林美悧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楊欣龍  
            唐子平  
            唐邱瑞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其（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以庭（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吳儼容(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李海燕(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冠儀(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家綺(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施雨薇(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翁孟華(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盈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780.29平方公尺）、504地號（面積1337.78平方公尺）、505地號（面積47.58平方公尺）、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土地，由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單獨取得。
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應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如附件一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一)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財團法人東海大學（下稱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7人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二)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6人共有坐落同段50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等21人共有坐落同段50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張有成、曾鴻三、東海大學、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唐國彬、唐子平、林青蓉、林守博等23人共有同段50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以下省略被告之稱謂）。嗣因共有人林美智於起訴前已死亡，而撤回對林美智之起訴，並追加林美智之繼承人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為村岡美奈）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17頁、第119至125頁）；及唐國彬於訴訟繫屬中死亡由繼承人承受訴訟、林潤蘭等人移轉應有部分後由繼受人吳儼容等人承當訴訟等情，原告於訴訟中數次變更聲明，最終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五第164、165頁）。核原告上開變更聲明及追加被告，均係本於請求分割上開土地所生之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唐國彬於本院訴訟繫屬後民國111年12月10日死亡（見本院卷三第71頁），系爭50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其繼承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繼承（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3頁），經本院於112年9月25日裁定繼承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67、368頁）。又東海大學原法定代理人為王茂駿，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吳清邁，有教育部111年11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11220497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81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原法定代理人為楊振昇，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蔣偉民，有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5日府授人力字第11103489824號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451頁），蔣偉民、吳清邁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9頁、本院卷四第20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於訴訟繫屬中將其所有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已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7至295頁），並經林潤蘭、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林謙志及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三第331、359、415頁），依前揭說明，核無不合，亦應准許。至於林謙信並未同意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承當訴訟之聲請，上開准予承當訴訟部分，自不包含林謙信，併此指明。　　
四、林大棟、楊高榮、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謙信、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何文章、楊珊珊、廖林美悧、楊欣龍、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系爭499、504、505、509地號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兩造間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爰依法訴請分割。又系爭土地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四面均無連接公路，其上為雜木林，若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將過於細分，不利於土地盡其效用，而東海大學為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比例最多者，且該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均為文教區，東海大學復係學校，將系爭土地分割後全部歸由東海大學取得，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用途，並利於東海大學與其相鄰之土地一併利用，故建議系爭土地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東海大學不願單獨分得系爭土地，則請求變價分割。而補償金額應依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正心事務所）以112年2月8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204號函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所載，至於正心事務所以112年7月31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714號函所附補充鑑定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補充鑑定報告）對共有人非常不利，亦不符合實際交易價格，不足採信等語。並聲明：(一)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系爭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共有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五)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共有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
二、被告抗辯：
(一)東海大學抗辯：同意系爭土地均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依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及解釋理由書意旨，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及通盤檢討結果就土地指定其用途者，係依法規辦理，自有其法令依據。而補充鑑定報告係基於教育部函文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所示，系爭土地僅供東海大學使用，並參考歷年於同一範圍內之買賣交易實價，均為共有人間之交易，與本件補充鑑定價格種類相同，故以該範圍之成交實例作為價格推演基礎，進行四大因素調整修正，據以求得勘估標的合理之價格，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限定價格」，即指勘估標的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所形成之價值進行鑑估，足徵本件勘估標的係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並未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限定價格，且系爭土地位在文教15區域範圍，在不動產市場機制下形成之限定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亦符合市場合理客觀認知，故應依補充鑑定報告以「限定價格」認定之找補金額補償其他共有人。又依估價報告之鑑估會勘紀錄表所載：雙方對於估價條件，若有其他主張，請向法院函詢並轉知鑑定單位等語，可知兩造就估價條件仍保留爭執空間，自難認有何合意以「正常價格」就系爭土地進行估價之情，況當事人之意見亦僅供鑑定單位參考，無拘束專業鑑定單位之效力。至於東海大學購買其他共有人持分後，連同本身已有之持分而取得全部系爭土地，其整筆土地之價格為何，實與其他共有人持分應受補償金額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林謙信、許惠英、王秀冷、楊高榮、楊武連、楊晏清、楊珊珊、楊欣龍抗辯：系爭土地目前既作為東海大學之校地使用，故渠等同意由東海大學單獨取得，再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但金錢補償之金額須由法院囑託不動產鑑價公司予以鑑定，作為金錢補償之依據等語。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抗辯：同意原告之請求，對於分割方案及鑑價報告沒有意見，教育局並未在系爭土地上設置地上物等語。
(四)何文章抗辯：同意賣掉分錢，但要照市價等語。　
(五)楊麗玲、汪素勤抗辯：系爭土地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有圖利財團剝奪人民財產之嫌，並以此為購地價格之框架，有違公平正義原則。若非共有人請求變價分割，東海大學依然無作為，致使共有人每年需繳納地價稅又無法使用土地，其餘同林炫廷等人之抗辯等語　　　　　
(六)林大棟、林瑞哲、林瑞明、林守博、林青蓉抗辯：徵收條例未修法前，家族中有3位親戚因經濟因素與東海大學協商，以公告現值加4成出售土地持分，現徵收條例已改採市價徵收，補充鑑定報告之補償金額極不合理，餘同林炫廷、楊麗玲等人所述等語。
(七)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抗辯：對於鑑價原則經地主與東海大學協議同意以「一般價格原則」進行估價，然如今竟從原本一般價格變為限定價格，且是賤價之限定價格，實讓人無法信服。且臺中市都市計畫變更，使除東海大學外，其餘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受到不當之限制，增加原本所無之負擔，顯然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該估價報告亦未考量西屯區之土地翻漲，且文教區土地之容積率為250％，遠高於一般住宅區之容積率，復未考量東海大學「取得整筆土地後」之利用價值，竟以低於公告地價之價格為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找補金額，有圖利財團之虞等語。
(八)曾鴻三抗辯：東海大學以100年9月7日東海總字第1002400910號函請教育部，提出擬購買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8筆土地，而教育部明確函覆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分期進行採購案等語，然東海大學罔顧主管機關之原意，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九)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抗辯：補充鑑定報告容有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之虞，應有另外送其他單位鑑定之必要，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十)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共有人除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定。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四所示，各共有人間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致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皆坐落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為文教區（文教15）乙節，均為到庭之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15日中興地所二字第1100010594號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21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4366號函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55頁至第115頁、第199至201頁、第205、206頁），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再衡諸部分被告未曾到庭或具狀對於本件分割方法表示意見，堪認兩造無法達成分割系爭土地之協議，依前開規定，原告基於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地位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509地號土地之原共有人唐國彬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惟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未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07頁）。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就其等之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之系爭50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自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再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4項、第5項、第6條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經查：
　⒈系爭土地上現為空地，其上僅有雜草樹木，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並無分管使用之情，業經本院現場勘驗無誤（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45頁），是本院斟酌上情，及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應有部分低微，若以原物分割，將使系爭土地遭細分，有損系爭土地之完整性，甚或形成畸零地，使用效益不大，日後縱予變賣亦難爭取較佳售價，對該受分得人或社會而言，均難謂有益；暨到庭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分歸東海大學單獨取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各共有人等情，併斟酌兩造之利益及公平之原則，足認由東海大學單得取得系爭土地，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應屬妥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⒉本件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進行估鑑之金額為補償：
　　⑴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2月26日中市都計字第1130040791號表示：系爭土地位屬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文教區(文教15)，係於95年2月15日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決議辦理再公展確定部分）案」由文大用地（文大8）（東海大學）變更為文教區（文教15）（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其變更理由：為促進都市計畫管理，計畫區内供私立大專院校使用之文大用地，均變更為文教區並指定其用途。前開主要計畫書已載明「文教15」指定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爰應由該校取得教育部同意後始得開發利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23頁），是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堪以認定。
　　⑵本件經本院囑託正心事務所鑑定補償金額，第1次之估價報告及其後之補充鑑定報告，分別以「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之要件進行評估。所謂「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所謂「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1款、第2款參照），而正常價格與限定價格，並非在估價方法上有所不同，此觀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所定各項估價方法未區分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即明。準此，正常價格應係對於不特定第三人皆屬合理之價格即市場行情，合先指明。
　　⑶依教育部100年9月15日臺高(四)字第1000163094號函表示：貴校（即東海大學）擬購置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臺中市西屯區國安段428、429、499、502、504、505、509、510等地號8筆土地，本部業以99年10月21日臺高（四）字第0990178333號函同意辦理在案，並同意以不高於所報價格為原則分別購置；至上開土地因產權複雜，須分年分別購置，本部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惟分年分別購置將增加學校財務負擔，應請注意學校財務狀況，避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1頁），是東海大學前經教育部同意以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系爭土地。則依起訴時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新臺幣（下同）110,916元【計算式：79,226元＋（79,226元×40％）＝110,91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23,673元【計算式：88,338元＋（88,338元×40％）＝123,67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59,600元【計算式：114,000元＋（114,000元×40％）＝159,60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56,640元【計算式：40,457元＋（40,457元×40％）＝56,64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本院卷一第55、71、85、97頁），東海大學原應以上開金額作為計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買賣價金之依據。然審酌補充鑑定報告，依限定價格評定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4,503元、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5,715元、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1,52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2,756元（見附件二），均低於上開依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之金額，其中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之限定價格甚至遠低於公告現值。再按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40為限；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都市計畫法第48條、第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經都市計畫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最高得加成百分之40補償之，或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又衡諸常情，土地市價應較公告現值加計4成為高。基上，補充鑑定報告認定系爭土地之限定價格顯然過低，亦不符合上開都市計畫法及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地價補償之規定。
　　⑷再者，補充鑑定報告以本件係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規定中，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之限定條件所形成之價值，且系爭土地受僅供東海大學使用限制條件下，現況均位於東海大學校區範圍，因此於不動產交易市場上流動性差等語為由，以「限定價格」之條件提出估鑑價格。惟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編為文教區（文教15），已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苟因上開原因即低估土地補償價值，不啻令東海大學雙重得利，既可使用系爭土地，又可以低價補償土地共有人；且都市計畫乃政府機關所擬定，雖有法源依據，人民亦得於計畫擬定後公開展覽期間內，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1項參照），然人民提出者究為意見，主管機關未必採納，換言之，都市計畫對於土地之利用，仍難免無法獲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甚至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都市計畫最終決定無置喙之餘地，若因此逕命共有人須受補充鑑定報告限定價格之桎梏，對於其餘土地共有人實有失公允。況本件係東海大學與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間之補償，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自不存在因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後，買受人因無法使用系爭土地，進而造成系爭土地買賣價格低落之情事。從而，補充鑑定報告所認之限定價格，顯已無法反映系爭土地之價值。
　　⑸承上所述，補充鑑定報告之鑑定方式縱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之要件，基於上開因素，仍為本院所不採。又經審酌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進行徵收，東海大學應以系爭土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土地所有人，或應依都市計畫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以系爭土地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尚得加成百分之40為補償，及不動產估價所謂正常價格是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合理之自由市場上可能形成之市場價格，應較貼近「市價」，且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之條件所估鑑之金額為補償，亦較合於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綜合上情，系爭土地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所估鑑之金額（即附件一），作為系爭土地分割之補償計算依據，始為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兩造之任何一方全部負擔，均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楊雅婷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念慈
附表一：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王 建 德

		5/40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晏 清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許 惠 英

		5/400

		




		20

		曾 鴻 三

		190/4000

		




		21

		林 青 蓉

		1/48

		




		22

		林 守 博

		1/48

		




		23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4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5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6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7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8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二：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7

		張 有 成

		2/12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珊 珊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曾 鴻 三

		190/4000

		




		20

		林 青 蓉

		1/48

		




		21

		林 守 博

		1/48

		




		22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3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4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5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6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7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三：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62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楊 武 連

		1/24

		




		08

		廖林美悧

		190/4000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欣 龍

		1/24

		




		16

		林 青 蓉

		1/24

		




		17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18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19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0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1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2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四：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曾 鴻 三

		17393/98800

		




		08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356/1200

		




		09

		楊 武 連

		1/24

		




		10

		張 建 叁

		1/120

		




		11

		王 秀 冷

		1/120

		




		12

		汪 素 勤

		57/2400

		




		13

		楊 麗 玲

		57/2400

		




		14

		林 瑞 哲

		1/48

		




		15

		林 瑞 明

		1/48

		




		16

		楊 欣 龍

		1/30

		




		17

		林 炫 廷

		1/360

		




		18

		林 炫 亨

		1/360

		




		19

		林 炫 佑

		1/360

		




		20

		唐 國 彬

		300/4940

		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



		21

		唐 子 平

		300/4940

		




		22

		林 青 蓉

		1/48

		




		23

		林 守 博

		1/48

		




		合計

		


		1/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632號

原      告  張建彥  

訴訟代理人  許博堯律師

複  代理人  戴連宏律師

            胡玉龍  



            高子涵  

被      告  林大棟  



            楊高榮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法定代理人  蔣偉民  

訴訟代理人  洪嘉瑛  

            徐詣璇  

            徐子涵  

被      告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法定代理人  吳清邁  

訴訟代理人  蔡宜宏律師

被      告  張有成  

            王建德  

            楊武連  



            林謙信  

            張建叁  

            王秀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元錦  

被      告  汪素勤  





            楊麗玲  

            林瑞哲  



            林瑞明  

            楊晏清  



            林炫廷  

            林炫亨  

            林炫佑  

            許惠英  



            曾鴻三  

訴訟代理人  楊惠玫  

被      告  林青蓉  



            林守博  



            何文章  

            楊珊珊  

            廖林美悧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楊欣龍  

            唐子平  

            唐邱瑞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其（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廷語（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唐以庭（即唐國彬之承受訴訟人）



            吳儼容(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李海燕(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冠儀(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林家綺(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施雨薇(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翁孟華(即林潤蘭等6人之承當訴訟人)	





上  六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盈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面積1780.29平方公尺）、504地號（面積1337.78平方公尺）、505地號（面積47.58平方公尺）、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土地，由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單獨取得。

被告財團法人東海大學應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如附件一所示之金額。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為：(一)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財團法人東海大學（下稱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7人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二)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等26人共有坐落同段50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林美智、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等21人共有坐落同段505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請求就原告及被告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張有成、曾鴻三、東海大學、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唐國彬、唐子平、林青蓉、林守博等23人共有同段50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以下省略被告之稱謂）。嗣因共有人林美智於起訴前已死亡，而撤回對林美智之起訴，並追加林美智之繼承人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為村岡美奈）為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17頁、第119至125頁）；及唐國彬於訴訟繫屬中死亡由繼承人承受訴訟、林潤蘭等人移轉應有部分後由繼受人吳儼容等人承當訴訟等情，原告於訴訟中數次變更聲明，最終聲明如後開原告聲明所示（見本院卷五第164、165頁）。核原告上開變更聲明及追加被告，均係本於請求分割上開土地所生之基礎事實，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唐國彬於本院訴訟繫屬後民國111年12月10日死亡（見本院卷三第71頁），系爭509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其繼承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繼承（見本院卷三第113至123頁），經本院於112年9月25日裁定繼承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367、368頁）。又東海大學原法定代理人為王茂駿，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吳清邁，有教育部111年11月21日臺教高(三)字第1112204973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81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原法定代理人為楊振昇，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蔣偉民，有臺中市政府111年12月25日府授人力字第11103489824號令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451頁），蔣偉民、吳清邁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135至139頁、本院卷四第20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再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於訴訟繫屬中將其所有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有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已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三第277至295頁），並經林潤蘭、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林謙志及原告同意（見本院卷三第331、359、415頁），依前揭說明，核無不合，亦應准許。至於林謙信並未同意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承當訴訟之聲請，上開准予承當訴訟部分，自不包含林謙信，併此指明。　　

四、林大棟、楊高榮、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林謙信、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何文章、楊珊珊、廖林美悧、楊欣龍、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系爭499、504、505、509地號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依其使用目的無不能分割之情事，且兩造間未訂有不分割之特約，爰依法訴請分割。又系爭土地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四面均無連接公路，其上為雜木林，若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原物分割將過於細分，不利於土地盡其效用，而東海大學為共有人中應有部分比例最多者，且該系爭土地之土地使用分區均為文教區，東海大學復係學校，將系爭土地分割後全部歸由東海大學取得，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用途，並利於東海大學與其相鄰之土地一併利用，故建議系爭土地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東海大學不願單獨分得系爭土地，則請求變價分割。而補償金額應依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正心事務所）以112年2月8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204號函所附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估價報告）所載，至於正心事務所以112年7月31日(112)正般估字第1120714號函所附補充鑑定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補充鑑定報告）對共有人非常不利，亦不符合實際交易價格，不足採信等語。並聲明：(一)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應就其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系爭509地號、面積2024.26平方公尺、應有部分4940分之300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二)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王建德、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晏清、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許惠英、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共有系爭49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三)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珊珊、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林青蓉、林守博、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4地號土地准予分割。(四)原告與林大棟、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廖林美悧、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青蓉、吳儼容、李海燕、林冠儀、林家綺、施雨薇、翁孟華等共有系爭505地號土地准予分割。(五)原告與林大棟、何文章、楊高榮、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東海大學、張有成、楊武連、張建叁、王秀冷、汪素勤、楊麗玲、林瑞哲、林瑞明、楊欣龍、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曾鴻三、唐子平、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共有系爭509地號土地准予分割。

二、被告抗辯：

(一)東海大學抗辯：同意系爭土地均由東海大學單獨分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依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及解釋理由書意旨，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及通盤檢討結果就土地指定其用途者，係依法規辦理，自有其法令依據。而補充鑑定報告係基於教育部函文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文所示，系爭土地僅供東海大學使用，並參考歷年於同一範圍內之買賣交易實價，均為共有人間之交易，與本件補充鑑定價格種類相同，故以該範圍之成交實例作為價格推演基礎，進行四大因素調整修正，據以求得勘估標的合理之價格，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限定價格」，即指勘估標的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所形成之價值進行鑑估，足徵本件勘估標的係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並未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之限定價格，且系爭土地位在文教15區域範圍，在不動產市場機制下形成之限定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亦符合市場合理客觀認知，故應依補充鑑定報告以「限定價格」認定之找補金額補償其他共有人。又依估價報告之鑑估會勘紀錄表所載：雙方對於估價條件，若有其他主張，請向法院函詢並轉知鑑定單位等語，可知兩造就估價條件仍保留爭執空間，自難認有何合意以「正常價格」就系爭土地進行估價之情，況當事人之意見亦僅供鑑定單位參考，無拘束專業鑑定單位之效力。至於東海大學購買其他共有人持分後，連同本身已有之持分而取得全部系爭土地，其整筆土地之價格為何，實與其他共有人持分應受補償金額無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林炫廷、林炫亨、林炫佑、林謙信、許惠英、王秀冷、楊高榮、楊武連、楊晏清、楊珊珊、楊欣龍抗辯：系爭土地目前既作為東海大學之校地使用，故渠等同意由東海大學單獨取得，再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但金錢補償之金額須由法院囑託不動產鑑價公司予以鑑定，作為金錢補償之依據等語。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抗辯：同意原告之請求，對於分割方案及鑑價報告沒有意見，教育局並未在系爭土地上設置地上物等語。

(四)何文章抗辯：同意賣掉分錢，但要照市價等語。　

(五)楊麗玲、汪素勤抗辯：系爭土地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有圖利財團剝奪人民財產之嫌，並以此為購地價格之框架，有違公平正義原則。若非共有人請求變價分割，東海大學依然無作為，致使共有人每年需繳納地價稅又無法使用土地，其餘同林炫廷等人之抗辯等語　　　　　

(六)林大棟、林瑞哲、林瑞明、林守博、林青蓉抗辯：徵收條例未修法前，家族中有3位親戚因經濟因素與東海大學協商，以公告現值加4成出售土地持分，現徵收條例已改採市價徵收，補充鑑定報告之補償金額極不合理，餘同林炫廷、楊麗玲等人所述等語。

(七)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抗辯：對於鑑價原則經地主與東海大學協議同意以「一般價格原則」進行估價，然如今竟從原本一般價格變為限定價格，且是賤價之限定價格，實讓人無法信服。且臺中市都市計畫變更，使除東海大學外，其餘土地共有人對於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權能受到不當之限制，增加原本所無之負擔，顯然侵害人民之財產權。該估價報告亦未考量西屯區之土地翻漲，且文教區土地之容積率為250％，遠高於一般住宅區之容積率，復未考量東海大學「取得整筆土地後」之利用價值，竟以低於公告地價之價格為本件分割共有物之找補金額，有圖利財團之虞等語。

(八)曾鴻三抗辯：東海大學以100年9月7日東海總字第1002400910號函請教育部，提出擬購買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等8筆土地，而教育部明確函覆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分期進行採購案等語，然東海大學罔顧主管機關之原意，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九)吳儼容、李海燕、林家綺、林冠儀、施雨薇、翁孟華抗辯：補充鑑定報告容有違反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項之虞，應有另外送其他單位鑑定之必要，餘同張有成、張建叁、王秀冷之抗辯等語。

(十)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共有人除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外，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又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定。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至四所示，各共有人間並無不予分割之約定，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致不能分割之情形，且系爭土地皆坐落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為文教區（文教15）乙節，均為到庭之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110年10月15日中興地所二字第1100010594號函、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0月21日中市都建字第1100204366號函附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55頁至第115頁、第199至201頁、第205、206頁），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再衡諸部分被告未曾到庭或具狀對於本件分割方法表示意見，堪認兩造無法達成分割系爭土地之協議，依前開規定，原告基於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地位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原告如於本件訴訟中，請求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繼承人及其餘共有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亦與民法第759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509地號土地之原共有人唐國彬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惟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均未辦理繼承登記，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407頁）。揆諸上開說明，原告請求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就其等之被繼承人唐國彬所有之系爭50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自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再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3條第1項及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4項、第5項、第6條亦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應依民法第824條之規定，斟酌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益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公平適當之分配。經查：

　⒈系爭土地上現為空地，其上僅有雜草樹木，位於東海大學校園內，並無分管使用之情，業經本院現場勘驗無誤（見本院卷二第329至345頁），是本院斟酌上情，及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應有部分低微，若以原物分割，將使系爭土地遭細分，有損系爭土地之完整性，甚或形成畸零地，使用效益不大，日後縱予變賣亦難爭取較佳售價，對該受分得人或社會而言，均難謂有益；暨到庭兩造均同意系爭土地分歸東海大學單獨取得，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各共有人等情，併斟酌兩造之利益及公平之原則，足認由東海大學單得取得系爭土地，再由東海大學以金錢補償原告及其餘被告，應屬妥當之分割方法，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⒉本件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進行估鑑之金額為補償：

　　⑴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3年2月26日中市都計字第1130040791號表示：系爭土地位屬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文教區(文教15)，係於95年2月15日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604及607次會議決議辦理再公展確定部分）案」由文大用地（文大8）（東海大學）變更為文教區（文教15）（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其變更理由：為促進都市計畫管理，計畫區内供私立大專院校使用之文大用地，均變更為文教區並指定其用途。前開主要計畫書已載明「文教15」指定供私立東海大學使用，爰應由該校取得教育部同意後始得開發利用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23頁），是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堪以認定。

　　⑵本件經本院囑託正心事務所鑑定補償金額，第1次之估價報告及其後之補充鑑定報告，分別以「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之要件進行評估。所謂「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所謂「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1款、第2款參照），而正常價格與限定價格，並非在估價方法上有所不同，此觀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所定各項估價方法未區分正常價格及限定價格即明。準此，正常價格應係對於不特定第三人皆屬合理之價格即市場行情，合先指明。

　　⑶依教育部100年9月15日臺高(四)字第1000163094號函表示：貴校（即東海大學）擬購置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臺中市西屯區國安段428、429、499、502、504、505、509、510等地號8筆土地，本部業以99年10月21日臺高（四）字第0990178333號函同意辦理在案，並同意以不高於所報價格為原則分別購置；至上開土地因產權複雜，須分年分別購置，本部同意以購置當年度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惟分年分別購置將增加學校財務負擔，應請注意學校財務狀況，避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1頁），是東海大學前經教育部同意以公告現值加4成購置系爭土地。則依起訴時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新臺幣（下同）110,916元【計算式：79,226元＋（79,226元×40％）＝110,91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23,673元【計算式：88,338元＋（88,338元×40％）＝123,67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159,600元【計算式：114,000元＋（114,000元×40％）＝159,60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為56,640元【計算式：40,457元＋（40,457元×40％）＝56,64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見本院卷一第55、71、85、97頁），東海大學原應以上開金額作為計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買賣價金之依據。然審酌補充鑑定報告，依限定價格評定系爭49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4,503元、系爭504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5,715元、系爭505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1,520元、系爭509地號土地每平方公尺價值約為42,756元（見附件二），均低於上開依公告現值加計4成計算之金額，其中系爭499、504、505地號土地之限定價格甚至遠低於公告現值。再按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40為限；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都市計畫法第48條、第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經都市計畫編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最高得加成百分之40補償之，或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又衡諸常情，土地市價應較公告現值加計4成為高。基上，補充鑑定報告認定系爭土地之限定價格顯然過低，亦不符合上開都市計畫法及土地徵收條例有關地價補償之規定。

　　⑷再者，補充鑑定報告以本件係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規定中，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之限定條件所形成之價值，且系爭土地受僅供東海大學使用限制條件下，現況均位於東海大學校區範圍，因此於不動產交易市場上流動性差等語為由，以「限定價格」之條件提出估鑑價格。惟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編為文教區（文教15），已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苟因上開原因即低估土地補償價值，不啻令東海大學雙重得利，既可使用系爭土地，又可以低價補償土地共有人；且都市計畫乃政府機關所擬定，雖有法源依據，人民亦得於計畫擬定後公開展覽期間內，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1項參照），然人民提出者究為意見，主管機關未必採納，換言之，都市計畫對於土地之利用，仍難免無法獲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甚至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都市計畫最終決定無置喙之餘地，若因此逕命共有人須受補充鑑定報告限定價格之桎梏，對於其餘土地共有人實有失公允。況本件係東海大學與系爭土地其餘共有人間之補償，並非系爭土地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自不存在因系爭土地依都市計畫指定供東海大學使用後，買受人因無法使用系爭土地，進而造成系爭土地買賣價格低落之情事。從而，補充鑑定報告所認之限定價格，顯已無法反映系爭土地之價值。

　　⑸承上所述，補充鑑定報告之鑑定方式縱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條第2款「限定價格」之要件，基於上開因素，仍為本院所不採。又經審酌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若進行徵收，東海大學應以系爭土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土地所有人，或應依都市計畫法第49條第1項規定，以系爭土地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尚得加成百分之40為補償，及不動產估價所謂正常價格是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合理之自由市場上可能形成之市場價格，應較貼近「市價」，且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之條件所估鑑之金額為補償，亦較合於多數共有人之意願。綜合上情，系爭土地應依估價報告以「正常價格」所估鑑之金額（即附件一），作為系爭土地分割之補償計算依據，始為妥適公平，爰判決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本質上並無訟爭性，兩造本可互換地位，本件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本院認為訴訟費用由兩造之任何一方全部負擔，均顯失公平，而應由兩造依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兩造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4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巫淑芳

　　　　　　　　　　　　　　　　　　法　官　蔡汎沂

　　　　　　　　　　　　　　　　　　法　官　楊雅婷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念慈

附表一：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王 建 德 5/40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晏 清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許 惠 英 5/400  20 曾 鴻 三 190/4000  21 林 青 蓉 1/48  22 林 守 博 1/48  23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4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5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6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7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8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二：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599/1200  07 張 有 成 2/120  08 楊 武 連 1/24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珊 珊 1/30  16 林 炫 廷 1/360  17 林 炫 亨 1/360  18 林 炫 佑 1/360  19 曾 鴻 三 190/4000  20 林 青 蓉 1/48  21 林 守 博 1/48  22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23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24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5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6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7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三：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楊 高 榮 1/24  04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5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629/1200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楊 武 連 1/24  08 廖林美悧 190/4000  09 張 建 叁 1/120  10 王 秀 冷 1/120  11 汪 素 勤 57/2400  12 楊 麗 玲 57/2400  13 林 瑞 哲 1/48  14 林 瑞 明 1/48  15 楊 欣 龍 1/24  16 林 青 蓉 1/24  17 吳 儼 容 2793/500000 於訴訟中受讓林潤蘭、林謙信、林謙志、林惠美、村岡正巳、村岡祐介、山田美奈(更名前村岡美奈)之應有部分。  18 李 海 燕 11191/0000000  19 林 家 綺 2793/500000  20 林 冠 儀 2793/500000  21 施 雨 薇 11191/0000000  22 翁 孟 華 50293/0000000  合計  1/1  

附表四：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有人應有部分明細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應有部分 備　　　註 01 張 建 彥 1/120  02 林 大 棟 1/24  03 何 文 章 10/400  04 楊 高 榮 1/24  05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24  06 張 有 成 2/120  07 曾 鴻 三 17393/98800  08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356/1200  09 楊 武 連 1/24  10 張 建 叁 1/120  11 王 秀 冷 1/120  12 汪 素 勤 57/2400  13 楊 麗 玲 57/2400  14 林 瑞 哲 1/48  15 林 瑞 明 1/48  16 楊 欣 龍 1/30  17 林 炫 廷 1/360  18 林 炫 亨 1/360  19 林 炫 佑 1/360  20 唐 國 彬 300/4940 於111年12月10日死亡，唐邱瑞霞、唐廷其、唐廷語、唐以庭等4人為其全體繼承人。 21 唐 子 平 300/4940  22 林 青 蓉 1/48  23 林 守 博 1/48  合計  1/1  

















　　　　　　　　　　　　　　　　











